
公告编号：2022-024 

证券代码：838330 证券简称：壹豪科技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广东壹豪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3,996,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90%，可交易

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或其一

致行动人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任职情况 

本次解限

售原因 

本次解除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解

除限售

股数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尚未解除

限售的股

票数量 

1 林波 否 - C 3,850,000 12.43% 0 

2 邱福城 否 - D 30,000 0.10% 0 

3 吴选标 否 - D 25,000 0.08% 0 

4 周能 否 - D 20,000 0.06% 0 

5 张工厂 否 - D 10,000 0.03% 0 

6 文香友 否 - D 10,000 0.03% 0 

7 叶雪梅 否 - D 10,000 0.03% 0 

8 杨建 否 - D 5,000 0.02% 0 

9 郭中云 否 - D 5,000 0.02% 0 

10 魏宏涛 否 - D 5,000 0.02% 0 

11 何梓光 否 监事 D 12,500 0.04% 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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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强 否 董事 D 12,500 0.04% 37,500 

13 吴周峰 否 监事 D 1,250 0.00% 3,750 

合计 — 3,996,250 12.90% 78,750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 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F其他 

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公司 2016 年 10 月向核心员工定向发行股份，根据 2017 年 3 月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记载：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分公司。12 名核心员工邱福城、周能、吴选标、杨建、张工厂、文香友、

叶雪梅、郭中云、魏宏涛、何梓光、王强、吴周峰对参与本次认购的公司股份自

愿限售，限售期为自本次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完成之日（2017 年 3 月 22 日）起 36

个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核心员工所认购股票，除满足 36

个月锁定期外，同时将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要求进行限售。 

截至本申请日，锁定期承诺已满 36 个月，上述股东所认购 2016 年 10月定

向发行相关股份满足解除限售，其中何梓光、王强、吴周峰现分别担任公司的监

事、董事、监事，所认购 2016年 10月定向发行相关股份数量的 25%可解除限售。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3,594,850 43.88%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17,348,900 55.99% 

2、个人或基金 41,250 0.13% 

3、其他法人 0 0.00% 

4、限制性股票 0 0.00% 

5、其他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7,390,150 56.12% 

总股本 30,98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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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五、备查文件 

一、《关于离任董事所持本公司股份解除转让限制的申请》； 

二、《关于定向发行核心员工认购股份解除转让限制登记的申请》。 

 

广东壹豪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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